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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悦智行”、“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３０８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或“华安证券”），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喜悦智行”，股票代码

为“

３０１１９８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

２１．７６

元

／

股，发行数

量为

２

，

５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

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

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２５．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７

，

８７５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７

，

１２５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９７０．７７３６８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即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８７５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１２５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５１１７０８１％

，有

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４４６．７４３３０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２

，

０９３

，

７１２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６３

，

１５９

，

１７３．１２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１

，

２８８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６８０

，

８２６．８８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２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８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２９３

，

０３７

股， 约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１０．０４％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７％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３１

，

２８８

股，包销金额为

６８０

，

８２６．８８

元，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０．１３％

。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

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５０１

联系邮箱：

ｅｃｍ＠ｈａｚｑ．ｃｏｍ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天鹅湖路

１９８

号财智中心

发行人：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嘉维康”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

５１

，

６２６

，

４２５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１

］

３３６７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或“国金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１

，

６２６

，

４２５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３７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

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

，

５８１

，

３２１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６

，

９１２

，

９２５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４

，

７１３

，

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２８．５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５１

，

６２６

，

４２５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达嘉维康”股票

１４

，

７１３

，

５００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Ｔ＋

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

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

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７６３

，

３２１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１３２

，

２９６

，

６７４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６４

，

５９３

，

３４８

个，配售起始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６４５９３３４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９９１．５１６２３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１０

，

３２５

，

５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６

，

５８７

，

４２５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２５

，

０３９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

为

０．０１８９２６４０１７％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２８３．６２４５１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研设计”、“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３６３

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

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６．３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

中网上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根据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Ｔ＋１

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３１７２

末“

５

”位数：

１３２７６ ６３２７６

末“

６

”位数：

０８７５０５ ２８７５０５ ４８７５０５ ６８７５０５ ８８７５０５ ５４８２５３

末“

７

”位数：

５４３７１５７ ７９３７１５７ ０４３７１５７ ２９３７１５７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０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建研设计

Ａ

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安徽省建

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

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中签投资者放弃

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东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东芯股份” 、“公

司”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

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1]3558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11,056.2440 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316.8732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6,191.5208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547.850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11 月 30 日（T-1 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 《东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东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9

日

东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

2021 年 9 月 9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494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中信证券、华泰联合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

承销商”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40,000,100 股， 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1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000,005 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

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0,400,095 股，约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600,000 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11 月 30 日（T-1 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1

月

29

日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代码：

301002

证券简称：崧盛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39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召开

2021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一）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届次：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三）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2月13日（星期一）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2月13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2月13日9:

15-15:00。

（四）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取消的股东大会召开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12月6日（星期一）

（六）取消的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1发行证券的种类

2.2发行规模

2.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2.4债券期限

2.5债券利率

2.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2.7转股期限

2.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2.9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2.10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办法

2.11赎回条款

2.12回售条款

2.13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2.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2.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2.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2.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2.18担保事项

2.19评级事项

2.20募集资金存管

2.21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限

3、《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4、《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6、《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7、《关于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8、《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拟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的议案》；

10、《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二、取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原因

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11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的议案》、《关于取消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拟对再融资相关方案

做出调整，决定取消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鉴于公司本次取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事项，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原计划于2021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取消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次取消召开股东大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对由此给广大投资

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并感谢投资者给予公司的支持与理解。

特此公告。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8日

证券代 码 ：

688001

证券简称 ：华 兴 源 创 公告编号 ：

2021 - 065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源创” 、“发行人”或“公司” ）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8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华兴转债” ，债券代码“118003” ）已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55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

承销商” ）。 本次发行的《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摘要》及《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已刊登在2021年11月25日（T-2日）发行的《上海证券

报》和《中国证券报》上。 投资者亦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全文及本

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承销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上海证券交

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南第2号———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上市业务办》等相关规定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

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事项如下：

1、本次发行80,000.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800万张，80万手，按面

值发行。

2、原股东优先配售特别关注事项

原股东优先配售均通过网上申购方式进行。 本次可转债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证券，不再

区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原则上原股东均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交易系统通过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配售，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统一清算交收

及进行证券登记。 原股东获配证券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证券。

本次发行没有原股东通过网下方式配售。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及缴款日为2021年11月29日（T日），所有原股东（含限售

股股东） 的优先认购均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认购时间为2021年11月29日 （T日）9:

30-11:30，13:00-15:00。 配售代码为“726001” ，配售简称为“华兴配债” 。

3、原股东实际配售比例未发生调整。《发行公告》披露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比例为0.001820

手/股。 截至本次发行可转债股权登记日（2021年11月26日，T-1日）公司可参与配售的股本数

量未发生变化，因此优先配售比例未发生变化。 请原股东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仔细核对其证券

账户内“华兴配债” 的可配余额，作好相应资金安排。

4、发行人现有总股本439,386,523股，全部可参与原股东优先配售。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

比例计算，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800,000手。

5、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 （2021年11月26

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

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6、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华兴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1年11月26日，T-1日）收市

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华兴源创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1.820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

债金额， 再按1,000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 每1手 （10张） 为一个申购单位， 即每股配售

0.001820手可转债。 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发行人原股东的优先配售均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简称为“华兴配债” ，配售代码

为“726001” 。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

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

7、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发行。 网上申购简称为 “华兴发

债” ，申购代码为“718001” 。 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手（10张，1,000元），超过1手

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1,000手（1万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购上

限，则该笔申购无效。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

个证券账户参与华兴转债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华兴转债申购的，以

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对于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证券公司在中签认购资金交收

日前（含T+3日），不得为其申报撤销指定交易以及注销相应证券账户。

8、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

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

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公告中止

发行原因，在核准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认购金额不足80,000.00万元的部分承担余额包销责任。 包销基数为80,000.00

万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24,000.00

万元。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

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

告。 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9、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11月26日（T-1日），该日收市后在登

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10、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1年11月29日（T日）。

11、本次发行的华兴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华兴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

易。 投资者应遵守《证券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12、关于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请投资者详细阅读2021年11月25日（T-2日）刊登的《发行

公告》、募集说明书摘要及披露于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 （2021年11月26日，

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一）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华兴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1年11月26日，T-1日）收市后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华兴源创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1.820元面值可转债的比

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1,000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1手（10张）为一个申购单

位，即每股配售0.001820手可转债。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不足1手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

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1手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有账户

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认购转债加总

与原股东可配售总量一致。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 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配

华兴转债；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请投资者仔细

查看证券账户内“华兴配债” 的可配余额。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439,386,523股，全部可参与原股东优先配售。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

例计算，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800,000手。

（二）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1、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式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21年11月29日（T日）上交所

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如遇

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配售代码为“726001” ，配售简称

为“华兴配债” 。

2、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数量

原股东认购1手“华兴配债” 的价格为1,000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00元），

超过1手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

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配华兴转债。 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华兴配债” 的可配余额。 若

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原股东持有的“华兴源创”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

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手数， 且必须依照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

行配售认购。

3、原股东的优先认购程序

（1）原股东应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核对其证券账户内“华兴配债” 的可配余额。

（2）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3）原股东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

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

的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

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4）原股东通过电话委托或其它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

托手续。

（5）原股东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三）原股东参与网上申购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

具体申购方法请参见本公告“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21年11月29日（T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即9:30-11:30、13:00-15:00，通过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发

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上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

同。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本次可转债申购代码为“718001” ，申购简称为“华兴

发债” 。 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手（10张，1,000元），每1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手的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1,000手（1万

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购上限，则该笔申购无效。

投资者申购及持有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投资者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

规模或资金规模。 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

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

华兴转债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华兴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

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

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不合格、休眠和注

销的证券账户不得参与可转债的申购。

2021年11月29日（T日），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在

申购时间内进行申购委托。 上交所将于T日确认网上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同时根据有效申

购数据进行配号，按每1手（10张，1,000元）配一个申购号，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

点。 各证券公司营业部应于T日向投资者发布配号结果。

2021年11月30日（T+1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公

告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

当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 采取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发售

结果。 2021年11月30日（T+1日），根据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在公证部门公证下，由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共同组织摇号抽签确定网上申购投资者的配售数量。

2021年12月1日（T+2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公告

摇号中签结果，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华兴转债的数量并准备认购资金，每一中签号码

认购1手（10张，1,000元）。

2021年12月1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

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

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

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网上投资者中签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详见2021

年12月3日（T+4日）刊登的《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

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

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

中国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80,000.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80,000.00万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

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

的30%， 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24,000.00万元。 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

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将公告中止发行原因，

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五、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名称：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 苏州市工业园区青丘巷8号

联系电话： 0512-88168694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保利广场E座

联系电话： 021-38966581

发行人：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1月29日


